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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介绍了时间从一九九六年三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后，到一九九
七年九月党的十五大前，共收入重要文献六十五篇。其中，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发出的文件
三十一篇，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报告、讲话和文章三十四篇。有十五篇重要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文稿，均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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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一条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行政
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第十二条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
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尚未制定法律
、行政法规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
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可以授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直属机
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规定行政处罚。第十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自
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法
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尚未制定法津、法规的，前款规
定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
　　罚款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第十四条除本法第九条、第十
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以及第十三条的规定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第三章行政处
罚的实施机关第十五条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第十六条国务
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
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第十七条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
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第十八条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
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
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
，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
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第十九条受委托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
）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二）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
（三）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
鉴定。第四章行政处罚的管辖和适用第二十条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
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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